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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員 李郁瑛

電話：05-3620123#8700

傳真：05-3620379

電子信箱：ying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義竹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特字第11002068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滿12歲至未滿18歲學生接種BNT疫苗，其防疫照顧假

申請對象與期間，請依說明辦理並轉知滿12歲至未滿18歲

學生及其家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9月6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11496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配合滿12歲至未滿18歲學生接種BNT疫苗措施，學生接種

疫苗後，當日起如有不良反應，得申請疫苗假，不列入出

缺席紀錄，以三天為原則(含接種當日)，必要時得延長；

學生若至醫療機構接種疫苗，學校應給予疫苗假，合先敘

明。

三、於疫苗假期間，家長如有親自照顧學生之需求，其中一人

得申請防疫照顧假。前述家長，包括父母、養父母、監護

人或其他日常實際照顧學生之人（如爺爺、奶奶等）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、嘉義縣私

立協同高級中學、嘉義縣私立協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嘉義縣私立萬能高級工商

職業學校、國立東石高級中學、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、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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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教育處社會教育科、教育處體育保健科、教學發展科、教育

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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